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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情况的公告

2023年8月24日，受市政府委托，市审计局局长余丽红向市八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了《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度

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现将审计情况

公告如下：

2022 年，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执行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决

议，以木兰溪综合治理为总抓手，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层治

理、民生保障、港口崛起“五篇文章”全面推进，实现了经济平

稳运行、发展质量稳中有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年主要目标

任务基本完成。

——综合施策稳住经济基本盘。出台“开门红”31条、纾困

解难28条、稳经济60条等一揽子政策，为企业退减降缓税费67.2

亿元，发放贷款 120 亿元。下达就业专项资金 6331 万元，拨付稳

岗返还资金 4863 万元，惠及企业 9557 家。国有资产类经营性房

产减免房租 9368 万元。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105.9 亿元、新增

债券资金 266.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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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投入保障民生福祉。全市民生支出 219.75 亿

元，增长 17%。统筹各类资金 10.93 亿元支持市直学校建设，促

进教育扩容提质。下达困难群体生活补助资金 4.65 亿元，城乡低

保标准每人每年统一提高到 9840 元。投入 15.52 亿元实施蓝天、

碧水、碧海、净土工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投入 4.22 亿元

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措施。统筹安排 2.05 亿元用于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补助

标准比上年人均提高 5元。

——财政资金管理质效有所提升。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达 174 亿元（含留抵退税 23 亿元），同口径增长 10%。对直达

资金流向、分配、拨付和使用全程监管，38.7 亿资金直达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预算安排 124.5 亿元，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落实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规定，调减年初 349 个

预算项目资金 16.61 亿元。

——审计整改总体格局初步成型。市委审计委员会听取和审

议审计整改情况报告，要求各级各部门落实责任，确保审计工作

“下半篇文章”更加权威高效。建立起问题整改责任链条和跟踪

检查责任链条，按照审计机关跟踪检查、政府领导督促协调、审

委会领导批示督办三个时段压茬推进整改。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

告揭示问题 105 个，累计整改到位 98 个，整改到位率 93.3%，审

计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出台或完善制度 3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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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市本级决算草案反映，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量 104.46 亿元，支出总量 98.90 亿元,结转下年 5.56 亿元；市本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 355.5 亿元，支出总量 339.52 亿元，

结转下年 15.98 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82 亿元，

支出 0.82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0.19 亿元，支出 29.58

亿元，结转下年 0.61 亿元。从审计情况看，市本级预算执行和财

政管理情况总体较好，决算草案编报总体规范。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管理存在薄弱环节。32 家部门所属单位收入未纳

入 2022 年度部门或单位预算管理；5家市属国有企业未纳入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管理；2 家市属国有企业代持财政部门银行股权分

红收入未上缴。

（二）转移支付资金下达使用不及时。6 个转移支付项目未

能按规定时间完成下达；6 个专项资金支出率低，其中 2 个项目

零支出。9 笔下达县区的海洋渔业类转移支付资金和 6 笔下达县

区的发改类转移支付资金支出慢。

（三）市级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市级专项资金 59

个，总体执行率仅为 62.1%；市级科技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未细化

到具体县区和项目；市级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20 年 3

月到期后未重新修订。

（四）湄洲岛管委会 2022 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部分非税收入 123 万元未上缴、198 万元未及时上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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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资金 920 万元未及时清理收回；部分专项资金部分被用于支付

景区管理服务费和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等；海洋渔业项目补助资金

未及时拨付。

二、市直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继续加强大数据审计力度，对纳入市本级财政预算管理

的单位实施数据分析全覆盖，重点对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和市卫

健委 3 个部门及所属部分单位实施现场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 2 家单位 1224 万元应缴财政款未缴纳，9家单位 455 万元结

余资金未清理到位；二是部分单位对绩效监控反映无法支出的年

初预算项目在预算调整时未作调减或未足额调减，6 家单位绩效

目标编制不够科学，存在评价指标性质设置错误、目标值难以量

化考核等问题，1 家单位未制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三是 1

家单位某项资产长期未入账，采购验收存在长时间延后，1 家单

位 4家下属事业单位往来款长期未清理。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一）惠企纾困政策和资金落实审计情况。组织对 2022 年

度惠企纾困政策和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资

金使用管理不够规范，部分省级专项资金未按规定时限下达，部

分省、市专项资金滞留在县（区）财政部门；政策推动落实不到

位，食品、工艺美术等行业未纳入重点技改项目扶持范围，全市

符合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条件 119 家企业仅 1家申请奖励，2022 年

政府采购预算中预留中小企业比例未达到目标要求，电子商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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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补助条件设置不合理。

（二）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审计情况。组织对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全市（不含仙游县）污水处理费收入征收管理情况开展审

计。审计发现主要问题：部分领域污水处理费未征收；个别自来

水公司少缴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多次上缴不及时。部分供水

企业与居民、特种与商业不同价格用水混用计量；个别供水合同

约定条款模糊、到期未续签。

（三）医疗保险基金及“三医联动”改革审计情况。对 2021 年

1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我市医疗保险基金和“三医联动”改革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抽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个别县（区、管

委会）财政补助资金未及时到位；存在违规支付重点监控药品费

用 4.5 万元，向不符合条件人员支付医保基金 2万元，定点医疗

机构重复和超范围收费 18.3 万元；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部分规程

和管理办法未及时出台；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占比不高，进度缓慢；

秀屿区财政未及时拨付秀屿区医院取消药品耗材加成补偿款。

（四）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实审计情况。抽查了城厢区、涵江

区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实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9 个项目省级补

助资金未及时足额拨付；8 个项目建设进度滞后；是 7 个项目未

及时支付工程或采购款；4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配套不到位。

四、民生资金和重点专项资金审计情况

（一）学前教育政策和资金审计情况。审计了市本级、荔城区

和城厢区学前教育政策和资金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城乡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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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分布不够均衡，享受优质学位难易程度差距较大；民办幼儿

园管理较薄弱；财政资金未及时拨付；部分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

未移交。

（二）环卫经费使用绩效审计情况。对市本级、荔城区和城

厢区环卫经费使用绩效情况进行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个别承

包合同未明确环卫工人的工资、津补贴及福利待遇；环卫资金拨

付不够及时；2 个环卫专项资金执行期满后未开展绩效情况综合

评价；部分村居垃圾处理费收支未实行专账核算，部分垃圾处理

费被统筹为村级财力，个别村居超标准收费。

（三）县域医共体能力提升专项资金审计情况。组织对仙游

县进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部分省级专项资金当年度未执行

完毕，使用效率低，部分设备使用率低，效益不明显；未对部分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指标合理考核；“四大中心”建设进展较慢；5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创建“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未达标；参保

人员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和就诊率逐年下降。

（四）省重点项目推进实施审计情况。组织对我市 2022 年

省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部分资金被改变

用途或作为财政资金调度使用；部分项目资金闲置或滞留；4 个

项目存在工程预算未及时审核、施工现场管理不够严格等标后管

理问题，3 个项目存在履约保函过期、担保单位注销等问题；10

个项目因征迁问题、设计变更等原因导致进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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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 23 家单位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发现

的主要问题：1 家单位对外投资的企业已倒闭多年，但账务仍未

清理；个别单位资产长期闲置未进行处置；1 家乡镇资产处置收

入未按规定上缴，2家单位人员变动但资产未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3 家单位固定资产未及时入账，7 家单位固定资产账账或账实不

符。

以上反映的是 2022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的主要问题，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主动

推进整改。

六、审计建议

（一）培育新增长点，夯实财源规模和质量。要注重招商引

资绩效，结合我市资源禀赋优势，精准策划事关莆田发展的重大

项目，积极引进高成长性的产业项目，做深做细做实项目前期工

作。加强重点税源企业跟踪服务力度，充分挖掘企业税收潜能。

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保持非税收入合理适度增长。

（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盘活各类存量资源。要建立健全

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监管机制，加强部门间协调统筹，强化主体责

任，将资产使用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做到物尽其用，避免闲置浪

费。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将政府管理的企业全

部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范围。要落实结余资金收回使用制

度，盘活财政和部门单位存量资金，防止财政资金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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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对新出

台重大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细化绩效指标体系，提高财政

资金配置效率。实行财政资金下达使用全过程监控，开展资金绩

效跟踪管理。打破基数思维和支出固化，全面推进零基预算改革

和预决算公开制度，加强同领域资金的统筹使用，加大对投向相

近、零星分散资金的整合力度。

（四）提升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水平，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准落实教育、医疗等惠民政策。实施

减负稳岗扩就业相关措施，扎实开展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工作，推动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统筹做好市委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保障，确保民生各项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与财力状况相匹配。

单位负责人：余丽红 联系人：陈清远 联系电话：2294530

莆田市审计局

2023 年 8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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